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19,694,484.69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河北丰越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处于上诉期内，最终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对公司造成的具体影响需以生效判决的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将根据本次诉
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公司与河北丰越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奥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安扬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徐州中安矿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冀0207民初3022号，判

决如下：

一、被告河北丰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海盐力源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欠付工程款19,694,484.69元；

二、被告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被告天津滨海奥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款债务项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1,204元，由原告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2,049元，被

告河北丰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9,1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河北丰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处于上诉期内，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造成的具体影响需以
生效判决的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本次诉讼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该诉
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88565 证券简称：力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发展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发展”)持有公司5,036,254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0.25%。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重庆发展管理权正式移交至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引导基金”），纳入产业引导基金并表企业。产业引导基金为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控股”）全资孙公司。

● 本次权益后，渝富控股持有公司318,709,695股股份，渝富控股与重庆发展合计持有

公司323,745,94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77%。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

东渝富控股和重庆发展分别出具的函。

2025年7月31日，重庆发展管理权正式移交至产业引导基金，并纳入产业引导基金并表

企业。产业引导基金为重庆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的子公司，重庆科技创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渝富控股100%持股的子公司，重庆发展持有5,036,254股公司股份。上

述管理权移交事项将导致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后，渝富控股持有公司318,709,
695股股份，与重庆发展合计持有公司323,745,94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77%。

二、股东基本情况

（一）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性质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198号

谢文辉

1,680,000万元人民币

91500000MA5U7AQ39J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2016-08-15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投资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资产管理，企业重组兼并咨
询、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100%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198号

（二）重庆发展产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性质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重庆发展产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88号37层4-2单元

张榆

290,000万元人民币

91500000MA608R0R6C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019-02-03 至 无固定期限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投资及投后运营管理，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86.2069%、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13.7931%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8号高科山顶总部基地39栋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主营业务不受影响，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四、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所涉及后续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披

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股票代码：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2025-035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上午9:15-9:
25,9:30-11:30 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7月 31日 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一街中环岛广场A座19层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永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65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118,095,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55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5,
969,3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173%。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25,99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5%。

（3）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26,09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

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85,0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反

对277,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3%；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4053%；反对277,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0708%；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80,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6%；反

对269,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9%；弃权4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2031%；反对269,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6616%；弃权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4%。

3、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86,2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3%；反

对268,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4%；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4618%；反对268,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6286%；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6%。

4、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67,3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3%；反

对286,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8%；弃权4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5728%；反对286,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4847%；弃权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5%。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63,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2%；反

对279,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1%；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4035%；反对279,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1695%；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73,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7%；反

对267,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2%；弃权5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8738%；反对267,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5628%；弃权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85,4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6%；反

对247,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9%；弃权6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4241%；反对247,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6597%；弃权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61%。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94,2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0%；反

对250,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3%；弃权50,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8380%；反对250,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7914%；弃权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05%。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64,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1%；反

对268,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0%；弃权6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4505%；反对268,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6098%；弃权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9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65,1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4%；反

对280,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弃权4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4693%；反对280,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1930%；弃权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76%。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65,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9%；反

对281,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5%；弃权47,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4976%；反对281,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2495%；弃权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3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72,3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5%；反

对282,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0%；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3,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8080%；反对282,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2730%；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0%。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罗永忠先生、罗丽华女士、钟海晖先生、李光金

先生、庹先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3.01选举罗永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6,017,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2%；其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28%。

罗永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2选举罗丽华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7,1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33%；其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8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06%。

罗丽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3选举钟海晖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5,9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23%；其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6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0%。

钟海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4选举李光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5,8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22%；其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5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96%。

李光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5选举庹先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8,1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41%；其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8,8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73%。

庹先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赵明川先生、刘小进先生、罗萍女士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4.01 选举赵明川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6,002,3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77%；其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0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51%。

赵明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2 选举刘小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5,1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15%；其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5,8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47%。

刘小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3 选举罗萍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6,010,7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48%；其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1,43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87%。

罗萍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星宇、陈星霓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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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9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8/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8/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8/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544,531,35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94,236,722.69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8/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8/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8/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1）除质押用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的120,000万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派发外，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其他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

发。

（2）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的本公司股份。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

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9元人民币；待其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51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51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属于其他国家税收

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税率低于10%的，可以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039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问题，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3052510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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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换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港集团”）于2024年10月22日完成发行广州港集团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本次可交换债券的债券简称为“24穗港

EB”，债券代码为“137188.SH”，实际发行规模为 24.50亿元，债券期限为 3年，票面利率为

0.10%。本次可交换债券初始换股价格为3.70元/股，换股期限自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结束之

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交换债券到期日止，即2025年4月23日至2027年10月

22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8）。

2025年6月23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9元（含税），权益

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7日，除权（息）日和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5年8月8日。具体

内容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港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公司收到广州港集团通知，根据《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当标的股票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配股、派送

现金股利等情况使标的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发行人将对换股价格进行调整。“24
穗港EB”的换股价格自2025年8月8日起由3.70元/股调整为3.66元/股。

关于本次可交换债券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1228 证券简称：广州港 公告编号：2025-040
债券代码：137626.SH、137812.SH、115012.SH、240489.SH、243016.SH、243145.SH、
243396.SH
债券简称：22粤港03、22粤港04、23粤港01、24粤港01、25粤港01、25粤港02、25粤港03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份及1-7月
主要生产数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7月份，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27.2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1.2%；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5,023.3万吨，同比增长3.1%。2025年1-7月，公

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567.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3%；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3,698.1万

吨，同比增长2.9%。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5年7月份及1-7月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阶段：裁决生效。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为人民币1,480.00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仲裁不会对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一、本次被申请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劳动仲裁

委”）送达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公司原总经理闫爱华、公司原子公司武汉当代时光

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光传媒”）董事长魏巍就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提出了仲裁申请。

（公告编号：临2025-017号）

二、本次被申请仲裁的进展情况

（一）闫爱华仲裁案

2025年7月31日，公司收到北京劳动仲裁委《裁决书》（京朝劳人仲字[2025]第15936号），

其主要内容如下：

北京劳动仲裁委认定：闫爱华于2025年2月19日提出本次仲裁申请，其仲裁请求已过仲

裁时效，北京劳动仲裁委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的规

定，现裁决如下：

驳回闫爱华的仲裁请求。

如不服本裁决，可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魏巍仲裁案

2025年7月31日，公司收到北京劳动仲裁委《裁决书》（京朝劳人仲字[2025]第15935号），

其主要内容如下：

北京劳动仲裁委对公司关于其因效益问题一直未执行过支付年终绩效的主张予以采信，

魏巍要求支付2019年至2021年绩效工资的请求，北京劳动仲裁委不予支持。魏巍提交的劳

动合同仅说明劳动合同有效期在5年以上及5年期满后公司享有优先续签权，并未直接约定

劳动合同到期日，且魏巍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后，时光传媒已与

公司无相关关联，其仍由时光传媒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魏巍提交的承租合同亦显示其在

北京市朝阳区的工作地点，2022年由公司变更为时光传媒，举证期限内，其未就2023年后仍

为公司提供劳动提交相关证据。综上，魏巍关于其与公司劳动合同已到期的主张及其要求支

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北京劳动仲裁委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现裁决如下：

驳回魏巍的全部仲裁请求。

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

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上述《裁决书》，本次仲裁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北京劳动仲裁委《裁决书》（京朝劳人仲字[2025]第15935号、第15936号）

特此公告。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ST明诚 公告编号：临2025-039号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26

2025/4/28-2026/4/27

10,000.00万元(含)-20,000.00万元(含)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925,800股

0.1382%

49,958,836元

24.67元/股-27.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10,000.00万元（含）-20,000.00万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6.00元/股（含），本次回购的股份

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2025-011号公告。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27日起由不超

过人民币3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5.7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
月28日披露的2025-023号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一）2025年7月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7月2日披露的2025-024号公告。

（二）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7月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1,925,800股，

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的0.1382%，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27.61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人民

币24.67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49,958,836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0862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5-026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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